第二章  采购需求

说明：

1.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通知》（桂财采〔2022〕31号）的规定。

（2）服务项目中伴随货物的，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附件1），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电子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

（3）根据《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3年第1号)的规定，采购标的中包含列入《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用产品，投标人应当按照《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技术要求》等相关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要求，提供由具备资格的机构安全认证合格或者安全检测符合要求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投标无效。
（4）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强制性产品认证且录描述与界定表的公告》(2023年第36号)中《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描述与界定表》(2023年修订)的界定，本项目采购范围包含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产品的，根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2009年7月3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17号公布，根据2022年9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61号修订第十条：“列入目录产品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进口商(以下统称认证委托人)应当委托经国家认监委指定的认证机构(以下简称认证机构)对其生产、销售或者进口的产品进行认证。”规定，生产厂家应当进行强制性认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强制性认证证书（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
2.“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本项目凡标注“▲”的条款或要求不响应或不满足的，其投标文件即作无效投标处理。
3.如投标人投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关于“项数”的规定，技术参数项数计数方法按采购需求中的阿拉伯数字标明的项数计数，凡标有最低一级序号的指标项即为一项独立的技术条款，无论是否隶属于上一级编号（有特别说明的除外）。

5.本项目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其他未列明行业。（行业名称及划分详见本章附件2）

6.采购预算：1038.00万元，最高单价限价：94.79 元/m³。总处理量约109500m³。
	服务需求一览表

	序号
	标的的名称
	数量
	单位
	技术需求或者服务要求

	1
	百色市那坡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运营管理服务项目
	1
	项
	一、基本情况

那坡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位于那坡县城厢镇永宁村百大屯。该填埋场于 2009年7月开工建设，2011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占地面积 149.87 亩(其中填埋库区 131.86 亩)，总库容为 76.9 万立方米。该场目前已临时覆盖，不再接收生活垃圾入场填埋场处理。现状每日产生的渗滤液约 100 立方米。渗滤液处理工艺流程为:调节池一反应池(添加药剂，配备风机)一固液分离系统(产生污泥沉淀，污泥抽至库区)→清液一超滤→超滤产水→反渗透(产生浓水排至库区)→反渗透产水→紫外线杀菌→在线监测→达标排放。

▲二、服务需求

1、项目运营服务内容：

生活垃圾填埋场的其它管理内容；库区内边坡防护、雨污分流、排水沟、截洪沟、除杂草、库区垃圾面覆盖膜破损修补及调节池膜面积水抽排等日常巡检维护工作；场区的绿化道路管理；场区监测管理（不含场区地下水、厂界大气、厂界雨水第三方检测）；突发事故应急管理；场区固定资产的安全、保卫管理；台账收集与管理。

垃圾渗滤液处理车间运行管理：处理规模按日平均100吨/天（产水），主要包括垃圾渗滤液处理达标排放、垃圾渗滤液的事故排放处理、处理设备的维修保养等。

运营单位服务期间现场应建立运行记录台账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规范填写运行记录表，设备维修记录表等日常台账相关材料；做好配合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检查工作，并提供相关资料。
2、产出标准：

在本合同履行期间，服务方处理后的出水水质应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24)表2标准。

表 2 直接排放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测位置
1

色度

40
渗滤液处理设施排放口

2

化学需氧量（COD Cr）/（mg/L）

100
3

生化需氧量（BOD5）/(mg/L)

30
4

悬浮物/（mg/L）

30
5

总氮/（mg/L）

40
6

氨氮/（mg/L）
25
7

总磷/（mg/L）
3
8

粪大肠菌群数/（个/L）
10000
9
总汞/（mg/L）
0.001
10
总镉/（mg/L）
0.01
11
总铬/（mg/L）
0.1
12
六价铬/（mg/L）
0.05
13
总砷/（mg/L）
0.1
14
总铅/（mg/L）
0.1
3、本项目渗滤液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尾泥(污泥)及污泥渗出液由服务方自行处理。

4、丰水期间，受降雨影响，填埋场渗滤液产生量会显著增加。为确保渗滤液得到及时、有效处理，避免环境污染风险，服务方应配备日处理能力不少于 200 吨的渗滤液处理设备,且设备需具备稳定运行能力，满足丰水期高负荷处理需求。
5、填埋场运行的水电费用由服务方承担。

6、服务方必须保证排放水处理结果符合国家标准和地方环保部门的要求。

7、采购人有权监督服务方填埋场的运行情况，如服务方出现一年中连续3次以上环保、卫生部门监测不达标，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由此造成的损失全部由服务方承担。

8、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年。

	二、商务条款

	▲投标报价要求
	投标报价应包含以下但不限于：
（1）服务的价格；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其他（如货物运输费、装卸、设备的维护保养、调试、培训、技术支持、售后服务、驻场人员差旅费、人员工资、所产生的采购代理服务费等与完成本项目所必须的费用，第三方检测费除外）。

其他要求：

本项目最高投标单价限价：94.79 元/m³,渗滤液处理规模按日平均100m³/天（产水）,总处理量约109500m³，预算总金额为1038.00万元（最终以实际处理量结算，即最终结算金额=中标单价×实际处理量。）

超过最高单价限价及预算总金额的报价为无效投标。

	▲合同签订时间

及地点
	合同签订时间：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5日内。

合同签订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服务期限及地点
	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3年。

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运营费每季度支付一次，每季度按单价×实际处理量进行结算。中标人每季度实际处理量经采购人核准后，中标人应向采购人开具有效的发票，采购人收到发票后一次性支付。中标人未开具合法有效的足额发票的，采购人有权不支付运营费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售后服务保障或维修响应时间要求
	1、电话咨询

服务方应当为采购人提供技术援助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2、现场响应

要求值班人员24小时值班，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承诺应急响应时间6小时内，如需现场处理，12小时内派人员抵达采购人指定现场处理。
3、违约责任：服务方应遵守《国家保密法》，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其在提供服务期间获得采购人的技术、商业机密，否则须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4、服务方必须保证在服务期内的所有生产运营达到国家相关环保部门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的验收标准及考核要求，并由服务方承担验收的所有技术环节及与国家相关环保部门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协调沟通工作，采购人负责配合供应商的验收、检查工作，要求通过国家相关环保部门及相关监督管理部门验收；如在服务期内，由于服务方存在过错而受到国家相关环保部门或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处罚的，由服务方承担一切责任及费用。

	▲验收标准及要求
	由采购人发起和组织，原则上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进行。

按招标文件要求，服务质量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政策及规范标准的规定，达到主管部门要求及标准。

	人员配备要求
	项目负责人、技术人员、固体废物处理工、污废水处理工等，工种人数分配由投标人自行确定。

	其他要求
	投标人根据项目采购项目需求中的要求、评分办法等，结合自身情况编制对项目理解分析、运营服务管理方案、应急预案及处理措施、服务承诺方案、项目投入人员一览表等。

▲本表未明确的技术要求和规范，按国家、行业的相关标准执行。


